ZC20250033    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知识产权纠纷前置调解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长宁区司法局知识产权纠纷前置调解购买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长宁区司法局计划向社会引入调解类社会组织，依靠其专业性推进我区知识产权纠纷前置调解，与长宁法院通力合作，建立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机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服务内容
1、长宁法院知识产权纠纷前置调解服务；

2、疑难、复杂、重大纠纷的研讨分析；

3、撰写调解案例；

4、其他矛盾纠纷化解领域的服务等。

（二）服务期限
一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财政预算资金
192万元
（四）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拨付总金额的40%，后续合同款项根据完成的工作量支付总金额的50%，服务期限结束并评估合格后拨付总金额的10%。

（合同履约：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应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期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三、项目要求

（一）投标人基本资格要求

 略。（详见本项目采购公告及招标文件）
（二）具体要求
1、应严格按照区委政法委《关于申请支持区法院相关工作经费的请示》等相关要求执行，有能力每年化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4200件，其中成功调解的3750件，主动撤诉的450件。
2、能够独立完成纠纷调解的核查所需材料的收集、核查所需事实的调查、依法完成纠纷的调解工作。

3、能够及时完成案件归档工作，确保调解文书、专家咨询文书等材料格式和内容符合规范。

4、投标报价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运行经费、补助经费、调解员补贴经费、专家咨询费等。
（三）其他

1、在委派合同有效期间，响应人必须始终符合招标资格要求，应设立针对本项目服务的专职岗位，指定主要负责人和相对固定的专业专职调解人员；主要负责人和专业专职调解人员须为固定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且相关人员须具有相应的专业能力。所有拟定人员须相对固定，配备调解人员数量应能满足项目工作要求。

2、成交单位承担服务中的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经办人员业务所需的交通费、汽油费等，承担调解任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人员，不得收受规定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3、因客观原因可能使得本次招标工作的中标单位在原工作服务合同截止后才会有结果，故投标人需承诺在中标成交后，支付上一年度对应原合同中已发生的实际费用，投标人在投标时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应承诺书。具体费用计价方式为：支付上一年度长宁区司法局知识产权纠纷前置调解服务费用=纠纷调解（320元/件）*实际数量+办案指导（50元/件）*实际数量。

4、投标人履约能力

（1）投标人应是具备区级以上民政部门签发的具有执行资格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法人，符合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社会调解组织设立审查工作的意见》规定的行政许可、备案相关要求；

（2）投标人应配备具有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的调解员队伍，需能在调解组织公众号上定期发布、撰写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例信息。

